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完善融水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体系及提升治理能力，进一步做好全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强化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构建完整的红色资源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切实增强红色资源保护意识。2023年9月18日在县振城大厦14楼行政审批局会议室召开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领导小组第一联席会议。县四办分管（联系）工作副主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名分管领导、融水镇、永乐镇、白云乡一名分管领导等30多人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管丽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沙昱彤出席会议。会议由沙昱彤副县长主持，议程有：一、学习《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二、审议《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一批认定的红色资源点》；三、审议《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四、县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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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县委党史县志研究室主任滚明光组织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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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与会人员在认真审议《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一批认定的红色资源点》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现场。

[image: 205b69ee0d70af77c8fa5af07c07f96]
图3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管丽文在作重要讲话。

最后管丽文部长就融水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状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有关事项作了强调：一要提高站位，认清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重要性；二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做好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三是各尽其职，认真贯彻落实好《融水苗族自治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同推进融水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迈上新台阶。


（县委史志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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